
合同编号:

十六小明月校区增容400KVA配电工

程监理委托合同

委托人(甲方) :

监理人(乙方) :广东粤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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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协议书

委托人(甲方) : 【肇庆市第十六小学】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俞书凤】

住所: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宝月路26号】

机构代码: 【12441202G18779960K】

监理人(乙方) : 【广东粤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何自敢】

住所: 【肇庆市端州区端州三路七巷35号一(103-108) 、二楼】

机构代码‥ 【91441202745527712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双方就下述工程委

托监理与相关服务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委托人委托监理人监理的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 )概况如下:

1、工程名称‥ 十六小明月校区增容400KVA配电工程监理 0

2、工程地点:肇庆市0

3、工程规模‥在肇庆市端州区十六小明月校区内拆除原有变压器、高压柜、

低压柜;新安装400kVA变压器、 3面高压柜、 4面低压柜、直流屏;新安装安

健环、绝缘垫;设备及电缆调试;高压柜基础开挖及修复等施工监理工作,具

体以实际施工图为准0

4、监理范围:十六小明月校区增容400KVA配电工程施工阶段监理。

二、词语限定

本合同中的有关词语含义与通用条件中的定义与解释相同。

三、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以书面形式签署的补充文件;

2.本合同协议书;



3.专用条件;

4.通用条件。

上列文件互为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清和互相矛盾之处,以上面所列顺序在

前的为准。

四、总监理工程师

总监理工程师姓名:潘毅,公民身份号码: 440683197812133413;注册

号: 44025177;手机号码: 138226130070

五、监理报酬

按照《中选中介服务机构通知书》并经甲乙双方确认的报价书确定服务报

酬。本项目监理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工程规模及监理范围总价包干,即包干合

同价为:人民币含税价小写7204.06元(大写:柒仟贰佰零肆元零陆分) ,增

值税税率为6%,其中,不含税价小写6796.28元(大写:陆仟柒佰玖拾陆元贰

角捌分) ,增值税金额小写407.78元(大写:肆佰零柒元柒角捌分) 。

六、期限

从开工日起至工程完成并通过相关部门竣工验收为止。

七、双方承诺

1、监理人向委托人承诺,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监理与相关服务0

2、委托人向监理人承诺,按照本合同约定向监理人支付报酬0

3、收取监理报酬的银行信息:

账户名称:广东粤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建设银行肇庆黄岗支行

银行账号: 44001708617059216888 0

八、其他

1、本合同一式蛆份,委托人执叁份,监理人执叁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经签字和盖章后生效0

2、监理范围和监理工作内容见附件1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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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暑页

人)孽

监理人(

通讯地址:肇庆市端州区宝月路26 通讯地址:肇庆市端州

号

邮编: 526040

电话: 0758-2221599

账户名称:肇庆市第十六小学

开户银行:建行肇庆市分行

账号: 44001708105053000633

签订时间:沙扩.7士

望

巷35号一(103-108)

邮编: 526040

电话: 0758-6623727

端

二

区

账户名称:广东粤鼎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肇庆黄岗支行

账号: 44001708617059216888

签订时间:砂中_′′



第二部分通用条件

词语定义、适用范围和法规

第一条 下列名词和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有如下含义:

(1) ″工程”是指委托人委托实施监理的工程。

(2) “委托人”是指承担直接投资责任和委托监理业务的一方及其合法继

承人。

(3) ″监理人″是指承担监理业务和监理责任的一方及其合法继承人。

(4) “监理机构”是指监理人派驻本工程现场实施监理业务的组织。

(5) “总监理工程师”是指经委托人同意,监理人委派到监理机构全面履

行本合同的全权负责人。

(6) ″承包人″是指除监理人以外,与委托人就工程建设有关事宜签订合

同的当事人及其合法继承人。

(7) ″工程监理的正常工作″是指通用条件和专用条件中约定的监理人的

工作范围和内容。

(8) ″工程监理的附加工作”是指‥

a.委托人委托监理范围以外,通过双方书面协议另外增加的工作内容;

b.由于委托人或承包人原因,使监理工作受到阻碍或延误,因增加工作

量或持续时间而增加的工作。

(9) ″工程监理的额外工作”是指正常工作和附加工作以外或非监理人自

己的原因而暂停或终止监理业务,其善后工作及恢复监理业务的工作。

(10) ″日”是指任何一天零时至第二天零时的时间段。

(11) ″月”是指根据公历从一个月份中任何一天开始到下一个月相应日

期的前一天的时间段。

第二条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适用的法律是指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专用条件中议定的部门规章或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

第三条 本合同文件使用汉语语言文字书写、解释和说明。如专用条件约

定使用两种以上(含两种)语言文字时,汉语应为解释和说明本合同的标准语

言文字。

监理人义务

第四条 监理人按合同约定派出监理工作需要的监理机构及监理人员,向



委托人报送委派的总监理工程师及其监理机构主要成员名单、监理规划,完成

监理合同中约定的监理工程范围内的监理业务。在履行本合同义务期间,应按

合同约定定期向委托人报告监理工作,参与并协调处理广东电网公司对参建单

位的评估工作、验收、竣工等工作。

第五条 监理人在履行本合同的义务期间,应认真、勤奋地工作,为委托

人提供与其水平相适应的咨询意见,公正维护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监理人使用委托人提供的设施和物品属于委托人的财产。在监理

工作完成或中止时,应将其设施和剩余的物晶移交给委托人。

第七条 在合同期内或合同终止后,未征得委托人同意,不得泄露与本工

程、本合同业务有关的保密资料。

第八条 监理人不得转让监理业务。

第九条 监理人不得承包工程,不得经营建筑材料、构配件以及建筑机械、

设备。

第十条 监理人在监理过程中因过错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应承担一定的

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监理人不得与所监理工程的建设单位、建筑业企业或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其他利害关系。

第十二条 监理人与承包方串通,为承包方谋取非法利益,给委托人造成

损失的,应当与承包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工程监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监理工作职业规范,公正、及时地

处理监理事务,不得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

委托人义务

第十四条 实施监理前,委托人应当将委托的监理单位、监理的内容、总

监理工程师姓名及所赋予的权限,书面通知被监理单位。

第十六条 委托人应当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免费向监理人提供与工程有关

的为监理工作所需要的工程资料。

第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在专用条件约定的时间内就监理人书面提交并要求

作出决定的一切事宜作出书面决定。

第十八条 委托人应当授权一名熟悉工程情况,能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决定

的常驻代表(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负责与监理人联系。更换常驻代表,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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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通知监理人。

第十九条 委托人应当将授予监理人的监理权利,以及监理人主要成员的

职能分工、监理权限及时书面通知已选定的第三人,并在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

中予以明确。

第二十条 委托人应提供如下资料‥

(1)与本工程合作的原材料、构配件、设备等生产厂家名录。

(2)提供与本工程有关的协作单位、配合单位的名录。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应免费向监理人提供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设施。

第二十二条 根据情况需要,如果双方约定由委托人免费向监理人提供其

他人员,应在监理合同专用条件中予以明确。

监理人权利

第二十三条 监理人在委托人委托的工程范围内,享有以下监理权利;

(1)对工程建设有关事项包括工程规模、设计标准、规划设计、生产工艺

设计和使用功能要求,向委托人的建议权。

(2)对工程设计中的技术问题,按照安全和优化的原则,向设计人提出建

议;如果拟提出的建议可能会提高工程造价,或延长工期,应当事先征得委托

人的同意。当发现工程设计不符合国家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标准或设计合同约

定的质量标准时,监理人应当书面报告委托人并要求设计人更正。

(3)审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方案,按照保质量、保工期和减低成本

的原则,向承包人提出建议,并向委托人提出书面报告。如果由于拟提出的建

议会提高工程造价、延长工期,应当事先取得委托人的同意。

(4)主持工程建设有关协作单位的组织协调,重要协调事项应当事先向委

托人报告。

(5)征得委托人同意,监理人有权发布开工令、停工令、复工令,但应当

事先向委托人报告。如在紧急情况下未能事先报告时,则应在24小时内向委托

人作出书面报告。

(6)工程上使用的材料和施工质量的检验权。对于不符合设计要求和合同

约定及国家质量标准的材料、构配件、设备,有权通知承包人停止使用;对于

不符合规范和质量标准的工序、分部、分项工程和不安全施工作业,有权通知

承包人停工整改、返工。承包人得到监理机构复工令后才能复工。发布停、复



工令应当事先向委托人报告,如在紧急情况下未能事先报告时,则应在24小时

内向委托人作出书面报告。

(7)工程施工进度的检查、监督权,以及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提前或超过工

程施工合同规定的竣工期限的签认权。

(8)在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格范围内,工程款支付的审核和签认权,

以及工程款结算的复核确认权与否决权。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委托人

不支付工程款。

第二十四条 监理人在委托人授权下,可对任何承包人合同规定的义务提

出变更。如果由此严重影响了工程费用、质量、进度,则这种变更须经委托人

事先批准。在紧急情况下未能事先报委托人批准时,监理人所做的变更也应尽

快通知委托人。在监理过程中如发现工程承包人人员工作不力,监理人可要求

承包人调换有关人员。

第二十五条 在委托的工程范围内,委托人或承包人对对方的任何意见和

要求(包括索赔要求) ,均必须首先向监理人提出,由监理人研究处置意见,

再同双方协商确定。当委托人和承包人发生争议时,监理人应根据自己的职能,

以独立的身份判断,公正地进行调解。当双方的争议由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调解或仲裁机构仲裁时,应当提供作证的事实材料。

委托人权利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有选定工程总承包人,以及与其订立合同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有对工程规模、设计标准、规划设计、生产工艺设计

和设计使用功能要求的认定权,以及对工程设计变更的审批权。

第二十八条 监理人调换总监理工程师须事先取得委托人书面同意。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有权要求监理人提交监理工作月报及监理业务范围内

的专项报告。

第三十条 当委托人发现监理人员不按监理合同履行监理职责,或与承包

人串通给委托人或工程造成损失的,委托人有权要求监理人更换监理人员,直

到终止合同并要求监理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或连带赔偿责任。

监理人责任

第三十一条 监理人的责任期即委托监理合同有效期。在监理过程中,如



果因工程建设进度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书面约定的日期,双方应进一步约定相

应延长合同期。

第三十二条 监理人在责任期内,应当履行监理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如果

因监理人过失而造成了委托人的经济损失,应当向委托人赔偿。累计赔偿总额

不应超过监理报酬总额(扣除税金) 。

第三十三条 监理人对承包人违反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和完工(交图、交

货)时限,不承担责任。因不可抗力导致委托监理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

监理人不承担责任。但对违反第五条规定引起的与之有关的事宜,向委托人承

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监理人向委托人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监理人应当补偿

由于该索赔所导致委托人的各种费用支出。

委托人责任

第三十五条 委托人应当履行委托监理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有违反则应当

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给监理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三十六条 委托人如果向监理人提出赔偿的要求不能成立,则应当补偿

由该索赔所引起的监理人的各种费用支出。

合同生效、变更、解除与终止

第三十七条 合同自委托人和监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三十八条 任何一方提出变更请求时,应当在15日前书面通知对方,双

方经协商一致后可进行变更。

第三十九条 除不可抗力外,由于委托人或承包人的原因使监理工作受到

阻碍或延误,以致发生了附加工作或延长了持续时间,则监理人应当将此情况

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时通知委托人。完成监理业务的时间相应延长,并得到附

加工作的报酬(由于承包人的原因引起附加工作除外) 。

第四十条 任何一方要求解除合同时,应当在15日前通知对方。因解除合

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外,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解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协议未达成之前,原合同仍然

有效。

第四十一条 监理人向委托人办理完竣工验收或工程移交手续,承包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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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已签订工程保修责任书,监理人收到监理报酬尾款,本合同即终止。保

修期间的责任,双方在专用条款中约定。

第四十二条 监理人在应当获得监理报酬之日起30日内仍未收到支付单据,

.而委托人又未对监理人作出任何书面解释时,或根据第三十九条已暂停执行监

理业务时限超过六个月的,监理人可向委托人发出终止合同的通知,发出通知

后14日内仍未得到委托人答复,可进一步发出终止合同的通知,如果第二份通

知发出后42日内仍未得到委托人答复,可终止合同或自行暂停或继续暂停执行

全部或部分监理业务。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四十三条 当委托人认为监理人无正当理由而又未履行监理义务时,可

向监理人发出指明其未履行义务的通知。若委托人发出通知后21日内没有收到

答复,可在第一个通知发出后35日内发出终止委托监理合同的通知,合同即行

终止。监理人承担违约责任,且终止时已支付的但未履行部分的工作报酬应该

予以退回。

第四十四条 合同的协议终止并不影响各方应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责任。

监理报酬

第四十五条 正常的监理工作、附加工作的报酬,按照监理合同专用条件

中约定的方法计算,并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支付。

第四十七条 支付监理报酬所采取的货币币种、汇率由合同专用条件约定。

第四十八条 如果委托人对监理人提交的支付通知中报酬或部分报酬项目

提出异议,应当在收到支付通知书72小时内向监理人发出表示异议的通知,但

委托人不得拖延其他无异议报酬项目的支付。

其他

第五十条 在监理业务范围内,如需聘用专家咨询或协助,由监理人聘用

的,其费用由监理人承担;由委托人聘用的,其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第五十一条 监理人在监理工作过程中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使委托人得到

了经济效益,委托人应按专用条件中的约定给予经济奖励。

第五十二条 监理人驻地监理机构及其职员不得接受监理工程项目施工承

包人的任何报酬或者经济利益。

监理人不得参与可能与合同规定的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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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 监理人在监理过程中,不得泄露委托人申明的秘密,监理人

亦不得泄露设计人、承包人等提供并申明的秘密。

第五十四条 监理人对于由其编制的所有文件拥有版权,委托人仅有权为

本工程使用或复制此类文件。

争议的解决

第五十五条 因违反或终止合同而引起的对方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双方应

当协商解决,如仍未能达成一致时,根据双方约定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或向人

民法院起诉。

删



第三部分专用条件

第一条 本合同适用的法律及监理依据‥

(1)有关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设计变更通知单、施工承包合同;

(2)按照惯例要求采用的国际标准、国家及部颁有关规程、规范及有关技

术标准、监理规范;

(3)国家以及省、市现行预算收费标准及有关建设管理办法,输变电建设

工程质量评定标准和验收规范;

(4)其他与本工程有关的会议纪要和文件。

第二条 监理范围和监理工作内容:见附件1

第三条 外部条件包括:

(1)承建单位、供货单位名录;

(2)供货合同;

(3)有关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地质资料、设计变更通知单;

(4)施工承包合同、采购文件;

(5)承建商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进度计划、安全及质量保证措施;

(6)国家及行业规程、规范及有关技术标准,广东电网公司的有关规定及

管理办法。

第四条 委托人应提供的工程资料及提供时间:服务开始、结柬按业主的承包

合同所规定的工期周期。

第五条 委托人应在⊥天内对监理人书面提交并要求作出决定的事宜作出书

面答复。

第六条 委托人的常驻代表为: /

第七条 委托人免费向监理机构提供如下设施: / 。

第八条 监理人在责任期内如果失职造成工程损失的,应赔偿损失:赔偿金=直

接经济损失×3%,累计赔偿额不超过监理报酬总数。

第九条 保修期间责任:在工程保修期内,协助委托人处理相关施工缺陷,解

决相关问题,监理处理过程,并就处理结果出具书面报告(如有委托保修阶段

的监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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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合同价、支付

1、合同价

按照《中选中介服务机构通知书》并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监理费按照本

合同约定的工程规模及监理范围总价包干,即包干合同价为:人民币含税价小

写7204.06元(大写:柒仟贰佰零肆元零陆分) ,增值税税率为6%,其中,不

含税价小写6796.28元(大写:陆仟柒佰玖拾陆元贰角捌分) ,增值税金额小

写407.78元(大写:肆佰零柒元柒角捌分) 0

2、监理报酬的支付

合同签定后工程进度至50%时,支付至合同价的50%;工程交工后支付至合

同结算价的100%。

乙方提供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十一条 委托人在规定的支付期限内未支付监理报酬,经监理人书面催收在

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的,应向监理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应付监理报酬总额

为基数每日的0.3%计算支付给监理人。

第十二条 双方同意用人民币支付报酬。

第十三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按下列第(二)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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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监理范围和监理工作内容

监理工作主要是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对建设监理的有关规定,在本工

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协助业主进行以控制投资、进度、质量和安全为核心的监督、

管理、协调等服务,使本工程项目全面地实现投资目标,进度目标,质量目标

和安全目标0

1、质量控制主要工作服务内容:

质量的事前控制:

(1)确定质量标准,明确质量要求。

(2)确定本项目的质量监理控制体系。

(3)审查承包人选择的分包单位、试验单位的资质并提出意见。

(4)督促承包人建立并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审查承包人质保体系文件和质

保手册,并监督实施。

(5)检查施工现场建筑工程所用的原材料,构配件的质量,不合格的原材

料与构配件不得在工程中使用。检查材料的采购,保管,领用等管理制度并监

督执行。对材料检验与试件采样设专人进行见证取样。未经监理工程师的签字,

主要材料,设备和构配件不准在工程上使用和安装,不准进入下一道工序的施

工。

(6)参与现场设备的开箱验收工作,检查其运输,保管措施。

(7)查验重要施工机械,起吊设施经检验的有效合格证件;检查承包人试

验及其试验人员的资质与持证上岗情况;查验其检验,测量与试验设备的有效

合格证件。检查现场施工人员中特殊工种持证上岗情况,并监督实施。

(8)参与施工图阶段的设计方案讨论,核查是否符合已批准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及有关设计批准文件和国家、行业有关标准。重点是技术方案、经济指标

的合理性和投产后的运行可靠性。

(9)监督检查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文件(如有必要时,可对主要计算资料

和计算书进行核查)是否符合已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施工图设计文件及有关规程、

规范和标准。

(10)核查施工图方案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审批文件,是否进行优化。

(11)组织主持审查和确认承包人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方案、

施工质量保证措施、确保安全及文明施工措施。主持审查调试计划、调试方案、

调试措施、调试报告。审查承包人须报委托人的重要工序的作业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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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事中控制:

(1)施工工艺过程质量控制:现场检查、旁站、量测、试验,负责制定并

实施重点部分的见证点(W点) ,停工待检点(H点) ,旁站点(S点)的工程

质量监理计划,受托人员要按作业程序即时跟班到位进行监督检查。要配备一

定数量的旁站受托人员以保证对工程按计划进行有效的旁站监督。

(2)工序交接检查:坚持上道工序不经检查验收不准进行下道工序的原则,

停工待检点必须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

(3)主持分项,分部工程,关键工序和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查与验评,代表

业主进行预验收。定期召开质量分析会,通报质量状况,分析质量趋势,提出

改进措施并监督实施。

(4)做好设计变更及技术核定的处理工作。核查设计变更并跟踪检查是否

按已批准的变更文件进行施工。

(5)工程质量事故处理:分析质量事故的原因,责任;审核,批准处理工

程质量事故的技术措施或方案;检查处理措施的效果。监理部可将承包人在工

程中的不合格项分为处理,停工处理,紧急处理三种,并严格按提出,受理,

处理,验收四个程序进行闭环管理,受托人员对不合格项必须跟踪检查并落实。

(6)行使质量监督权,下达停工指令。

质量的事后控制:

(1)参与工程分部试运行及整套试运行。

(2)组织单位,单项工程竣工预验收。

(3)组织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评定。

(4)审核工程技术文件资料。

(5)协助委托人准备竣工验收资料与投产工作。

(6)缺陷责任期质量控制的任务。承担质量保修期监理工作,对工程质量

缺陷进行检查和记录,调查分析并确定责任,对修复后的工程质量进行验收和

核实费用,合格后予以签认(如有委托保修阶段的监理) 。

(7)审核承包人的《质量保修证书》 。

(8)检查,评定工程质量状况,督促承包人修复质量缺陷。

(9)在缺陷责任期结柬后,移交相关资料0

2、进度控制主要工作服务内容:

(1)负责与承包人商定设计图纸和文件在满足工程施工总进度要求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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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时间表,并负责检查,督促、协调工作。

(2)参与工程施工进度和接口的协调。编制施工阶段进度控制的相关管理

制度。

(3)根据建设单位制定的里程碑计划编制一级网络计划,监督检查承包人

编制的二级网络计划,并监督实施。

(4)审核施工承包人上报的工作计划,审批施工承包人提出的修改目标计

划要求。随时盘点工程进度,对造成工程进度滞后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改进

意见与建议,报送委托人并监督实施。

(5)审查承包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开工申请报告。根据委托人的授权范

围,签发单位工程开/停工令。

(6)协助并监督承包单位实施进度计划。

(7)审批工程延期。

(10)向委托人提供进度报告。

(11)督促承包人整理技术资料。

(12)审批竣工申请报告,组织竣工验收并签署竣工验收报告。

(13)整理工程进度资料。

(14)对不能按时,按要求提交施工进度计划报审或者不能按要求修改进

度计划的承包人,提出处理意见,直至签发停工令。

(15)及时处理承包人提交的各种工程技术报表,及时回答承包人提出的

各类与监理业务有关的问题,不可因此而影响工程进度0

3、投资控制主要工作服务内容:

(1)审核工程进度价款结算文件。

(2)认真做好索赔的取证工作和有关的事实核查,为业主提供完整可靠的

处置依据。

(3)协作委托人处理争议和索赔。

(4)随时向业主提供建设资金的使用情况,使之能有效地调度与运作,这

些资料具有可迫溯性,是最终工程结算的依据0

4、安全控制、文明施工管理、合同及信息管理、协调等方面的主要工作服

务内容:

(1)协助委托人根据国家基本建设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南方电网有关

电力基建安全管理规范和规定以及委托人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进行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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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定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的各项管理制度,报委托人批准后实施;监督检

查承包人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执行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和措施;监督检

查承包人建立健全劳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

监督检查承包人对其分包单位的安全文明施工管理与教育;巡视检查施工现场,

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监督承包人采取纠正与预防措施,遇到威胁安全的重大问

题时,有权发出″暂停施工”的通知;按照委托人的授权定期组织全工程的安

全大检查,并根据现场具体情况随时组织有针对性的检查活动;召开安全工作

例会,通报安全文明施工状况,发布安全文明施工周报,月报;制定安全文明

施工标准,督促各施工单位制定安全文明施工措施。执行安全文明施工的考评

与奖罚。

(2)监督承包合同的履行,委托人与承包人在执行工程承包合同过程中发

生争议,由总监理工程师协调解决,经协调仍有不同意见,可按合同约定的方

式解决。

(3)安装委托人的工程管理信息系统,进行质量,安全,投资,进度,合

同等方面的信息管理。与委托人和承包人可以交换信息,也可按特定授权范围

共享数据库资源,工程管理系统等先进的管理手段加强对工程质量,进度,投

资和安全的控制。依据工程管理系统中的相应模块进行工程管理,督促施工单

位定期通过管理系统报送数据,并对其所报数据进行核查,保证其及时性和准

确性。

(4)受托人应定期向委托人书面报告监理情况。受托人还要就工程建设的

重要阶段提出监理报告,重大问题及时向委托人专题报告。监理报告内容的范

围及深度应达到国家或行业有关部门对监理报告的要求及规定。

(5)编制整理监理工作的各种文件,通知,记录,检测资料,图纸等,合

同完成或终止时交给委托人。

(6)及时督促施工单位提供完工结算及对施工单位的结算书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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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安全协议书

委托方(甲方) :肇庆市第十六小学

监理方(乙方) :广东粤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内容:十六小明月校区增容400KvA配电工程施工阶段的监理。

施工地点: 壁庆市。

工程期限:从开工日起至工程完成并通过相关部门竣工验收为止。

一、甲方的安全责任:

1、核实乙方资质,确认乙方资质符合本工程各项监理工作要求0

2、开工前向乙方项目负责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应有完整的记录或资料,

有双方的签名0

3、审查乙方制定的安全监理技术文件,批准后方可实施,并监督乙方落实

执行0

4、负责完成本工程工作票所列的由甲方运行人员执行的安全措施。

二、乙方的安全责任:

1、编制包括安全监理内容的项目监理规划,明确安全监理的范围、内容、

工作程序和制度措施0

2、编制本工程危险点分析清单及制定相关控制措施0

3、检查施工单位在工程项目上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监管机构的建立、

健全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督促施工单位检查各分包单位的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0

4、审查施工单位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0

5、审查项目经理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具备合法资格,是否与投标

文件相一致0

6、审核特种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是否合法有效0

7、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专项施工方

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审查施工单位对本工程在有危险性的电

力生产区域内作业,有可能造成火灾、爆炸、触电、中毒、窒息、机械伤害、

烧烫伤等及可能引起生产设备停电、停运事故、人身伤亡事故编制的施工安全

技术措施或施工方案0

8、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执行《电业安全工作规定》 、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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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电力建设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工作规定》和甲方颁发的安全、文明生

产规定的有关部分。督促施工单位进入电力工作区域内施工时,严格执行工作

票制度0

9、定期巡视检查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作业情况,检查施工现场各种安全标志

和安全防护措施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对发现的各类安全事故隐患,应书

面通知施工单位,并督促其立即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及时下达工程暂停令,

要求施工单位停工整改,并同时报告甲方。安全事故隐患消除后,乙方应检查

整改结果,签署复查或复工意见。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停工整改的,乙方应

当及时向工程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报告,以电话形式报告的,应当有通话记录,

并及时补充书面报告。检查、整改、复查、报告等情况应记载在监理日志中。

三、严格执行本安全协议:

1、因乙方责任而造成事故的,乙方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的约定向甲方给

予赔偿。甲方不承担乙方人员驻场期间非因甲方原因导致的伤亡事故而引发的

一切法律责任0

2、本协议与本工程《委托监理合同》为一整体合同文件。安全协议书一式

六份,甲方三份;乙方三份。本协议经双方签名、盖章后生效。

甲方(

日期吻才年7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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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盖

(或委托代理人市

日期吻矿年7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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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中介超市公开选取中选通知书

申遍申介鹏务机橱通知书

锦号:却昭粥珊靶珊1

广东粤鼎工捏咨询有限盐司:

重擎鹿市常十六小学垂托,十六小明月控匡增窑

蝴雌啪配电工疆监理搬靠〔栗购蛹目骗晤:

雌1挪拙1即押骗瞩酣髓61日押〕 ,通过广东省网上申丹搬努

超市直提选取进扦盐开选耻并轻过项目业主确认.懈机捣

拇本顶目的中选中升肥努机构,肥务盘龋蛔(暂不撒语估

与测算〕.服封时限为:无要求,擅照告同魂方自轩的赶一

请估削拘在接到此迪知书之日按照规定,在3个工惟日

由与孽鹿市第十六小学鞋沿,在15平工作日内与肇廉市第

十六小学按照熏购公告酪定的时窑以及网上拒岛承诺书有

蓑内窑垫订中升服署告同,在合同塑订圭日垣盂十工惰日内

特合同在广东哲网上中升暇务超市上备嘉盐示〔鲁同中洼

定懦密的呐窑应去掉〕.并僻合同细茬完戚工作.

孽康市盐共骑源歪晶申心

绷鞘年晰月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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